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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国家监察权的法教义学阐释*

彭 　 超

摘　 要：在我国权力体系中，监察权是一个新的权力类型。 根据我国《宪法》《监察法》的有关规定，监察委员会在

宪法定位上是国家机构，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其组织形式是党政合设；监察机关由本级权力机关产

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同时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监察机关之间在行使职权上遵循民主集中、分工合作

的原则，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执法部门的关系遵循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监察权的基本构造呈复合型，即
监督权、调查权与处置权“三权”一体，执纪权与执法权“两权”融合，教育权与惩戒权“两权”交融；监察权的基本属

性表现为政治性与法律性相统一、惩戒性与预防性相统一、创制性与执行性相统一，作用范围覆盖所有公职人员行

使公权力的全过程；在作用方式上，监察权依法独立运行、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权责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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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宪法》《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各级监

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

的专责机关。 在规范意义上，监察权是与立法权、行
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相并列的第 ５ 类权力，有其自

身特色。 法教义学以尊重现行制定法的权威为基

础，从法律规范出发描述现行制定法并进行 “概

念—体系”解构，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制定法的

教义，以发展法律并解决法律实施中的疑难问题。①

采用法教义学方法，分析我国《宪法》 《监察法》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

定监察法规的决定》中关于监察权的法律规范，阐
释监察权的行使主体、内容属性、作用方式等，展现

监察权在法规范意义上的全貌，有助于体系化地理

解监察权，促进监察权顺利运行。

一、监察权行使主体及相关法律关系

１．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

（１）监察委员会的法律性质。 我国《宪法》在

“国家机构”一章专设“监察委员会”一节，可见在宪

法定位上，监察委员会属于国家机构。 根据我国

《宪法》的有关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

机关，由本级权力机关产生。 从法教义学视角看，
《宪法》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意
味着监察委员会具有国家性，其要义有三方面。 其

一，在实证法意义上，监察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任

何个人、社会组织、地方。 从权力属性看，监察权具

有非社会性、非地方性。 其二，监察权的效力源于宪

法，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宪法法律保障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其

三，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地方各级监察委

员会应当严格依法履职，确保国家意志得以实现。
（２）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定位。 我国《监察法》第

３ 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

专责机关。 该规定的要义有三方面：其一，监察委员

会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主干位置、发挥保障

作用；其二，监察机关集中统一行使国家监察权；其
三， 与专门机关、专职机关的含义相比，专责机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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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专” （即专门、专职、专业） 的同时突出强调

“责”（即责任、职责），表明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不

仅是一项权力，更重要的是职责和使命担当。②

（３）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形式。 根据党中央关于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部署，监察委员会与党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 党政合设合署，旨在推

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③党的各级纪

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各级监察委

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二者合署办

公，能够实现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形成党内监

督与国家监察的强大监督合力。 同时，合署办公体

制对于党纪与国法的衔接、党政关系的优化以及中

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的合理化，都具有重要意义。④

２．监察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

从监察权的内在组织体系看，监察机关之间的

关系具有民主集中、分工合作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

面。 其一，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根据

我国《监察法》的有关规定，监察机关实行“中央领

导地方、上级领导下级”的垂直领导体制。 这种体

制能够保证全国监察机关的“三个统一”，即集中统

一领导、统一工作步调、统一依法履职；有利于上级

监察机关加强对下级监察机关依法履职的监督和支

持，并帮助下级监察机关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 其

二，上级对下级监察事项的管辖关系。 上下级监察

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决定了上级监察机关

对下级监察机关监察事项有充分的管辖权，具体表

现为上级监察机关依据干部管理权限“下管一级”，
对下级监察机关监察事项提级管辖、指定管辖。⑤其

三，平行机关之间对监察事项的管辖关系。 平行机

关之间的监察事项管辖权配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地域管辖，这是确定监察事项管辖的一般原则，即
以监察对象（公职人员）所在行政区域为标准确定

管辖权归属；二是管辖权争议的解决，当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监察机关都认为自己对某一监察事项有或无

管辖权时，经平等协商仍不能解决的，应当报请共同

的上级监察机关确定管辖权归属。
３．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的法律关系

为充分有效地发挥监察监督的功能，监察机关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监察制度要与人大制度、司法执

法制度相衔接。 这就需要从法教义学立场对相关法

律规范进行体系化阐释，厘清监察机关与党委、人大

及其常委会、司法机关、执法部门的法律关系。

（１）监察机关与党委的关系。 我国《监察法》规
定监察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这为党领导监察工作夯

实了法律基础。 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内嵌着监督

之义。 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

展工作并接受监督，各级党委对监察委员会的领导

和监督在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

公体制中得到体现。 在合署办公体制中，对监察委

员会第一位的也是最有效的监督是党委监督。⑥

（２）监察机关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 监察

机关由本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 根据

我国《宪法》《监察法》的有关规定，权力机关对监察

机关的监督蕴含三方面要义。 其一，从宪法地位来

看，权力机关高于监察机关。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
察权的配置都必须遵循这一前提。 其二，从权力渊

源看，监察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对权力机关负责，
并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 其三，从监

督关系看，监察机关受权力机关监督。 根据我国

《宪法》《监察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监察机关的方式包括：选举、罢免监察委员会主任；
任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

报告，组织执法检查；提出询问和质询。 同时，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

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

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监察法规。
（３）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执法部门的关系。

我国《宪法》 《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

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

配合、互相制约，《监察法》并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

则贯穿监察权运行全过程。 这一原则的要义有三方

面：其一，权力分工是配合和制约的前提。 宪法对权

力的列举也是对权力行使的限制。⑦我国宪法法律

确定了监察权、检察权、审判权和执法权的职责界

限，既保障各项职权的法定专属性，又使其在法律范

围内各自发挥功能并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实现法治

反腐的目的。 其二，互相配合是工作程序上的衔接。
各机关在工作程序上彼此尊重、互相配合，共同服从

宪法和法律；同时，配合是为了追求程序效率，各机

关在依法履职的基础上互相支持，使国家反腐败工

作高效开展。 其三，互相制约是权力运行的重心。
为防止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不加判断地直接

以监察调查结论为办案依据，需要强调互相制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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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双向制约，“每一机关都对其他机关形成一定

制约，同时它也成为其他机关制约的对象”⑧。

二、监察权的内容及基本属性和作用范围

监察权的内容与基本属性是其内核。 采用法教

义学方法进行阐释，这一内核可描述为基本构造的

复合型、基本属性的多元性。 与此相对应，监察权的

作用范围具有包容性。
１．监察权的基本构造

（１）监督权、调查权与处置权“三权”一体。 根

据我国《监察法》的有关规定，监察机关履行监督、
调查、处置职责，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
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

采取包括留置在内的 １２ 项调查措施，并有权依法作

出政务处分决定、进行问责、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这就将监督权、调查权和处置权有效统合起来，
有利于监察权顺畅运行。

（２）执纪权与执法权“两权”融合。 根据我国

《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

及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
监察执法权与党内执纪权具有融合性。 一是在组织

形式上，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

公决定了执纪权和执法权融合于同一组织载体。 二

是在职责承担上，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调查处

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二
者具有相融性、衔接性。 三是在工作原则上，党的纪

律处分工作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国
家监察工作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的
原则，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执纪权与执法权

“两权”融合、一体运行，能够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

察有机统一起来，形成纪法合力。
（３）教育权与惩戒权“两权”交融。 我国《监察

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都强调加强教育，
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教育既是惩戒的前置程

序，又伴随整个惩戒过程。 党纪处分和监察处置都

是对处分（处置）对象的惩戒，惩戒的前提是调查清

楚违纪违法犯罪事实。 国家监察调查和党内执纪调

查不仅要依据我国《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和党章党

规收集证据、查明事实，还要深入剖析被调查人的思

想根源，用党章党规党纪对被调查人进行理想信念

和思想政治教育。 这既是“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

则的要求，也体现了教育权与惩戒权“两权”交融。

２．监察权的基本属性

（１）政治性与法律性相统一。 监察委员会是实

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⑨监察委员会作为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其

第一属性、根本属性。⑩同时，监察委员会是宪法上

的国家机构。 为保证监察权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

员具有一体遵循的制度效力，有必要将其纳入法律

权力体系，以国家法律保障和规范其运行，使政治监

督与法律监督有机结合。 因此，“旨在实现反腐败

目标的监察权，既有政治权力的性质，也有法律权力

的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权”。
（２）惩戒性与预防性相统一。 监察处置和党纪

处分都旨在通过惩戒进行教育，达到预防违纪违法

犯罪的目的。 我国《监察法》强调，监察工作要“加
强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长效机制”，这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和反腐败

工作的最终指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
确规定，党纪处分要“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

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并规定了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其中“常态” “大多数”情形

是教育批评、防微杜渐式的治病救人，侧重于预防；
予以党纪重处分的情形是“少数”；对严重违纪、涉
嫌违法者进行立案审查的情形是“极少数”。 “四种

形态”是监察机关的工作模式，呈现出教育预防为

主、惩治处分为辅的格局。
（３）创制性与执行性相统一。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

的决定》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职

权。 据此，就能够形成包括监察领域的基本法律

（《监察法》）、配套法律（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
和监察法规在内的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监察法律

规范体系，为监察权运行提供充足的法律制度供给

和保障。 监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

关，执行监察法律法规是其基本职责。 国家监察权

集合了监察法规制定权和执行权，这是保障国家监

察委员会依法履行最高监察机关职责的现实需要。
３．监察权的作用范围

我国《监察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实现监察全

覆盖，这意味着监察权的作用范围极具包容性。 其

一，覆盖所有公职人员。 我国《监察法》第 ３ 条、第
１５ 条分别以概括式规定、列举式规定明确了监察对

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并明确了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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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主要类型。 实践中，准确划定监察对象的范

围是有效开展监察工作的前提条件。 认定监察对象

的标准之一是公职身份，所有履行公职的人员都在

监察工作覆盖范围之内，皆需接受监察。 其二，覆盖

所有类型的公权力。 我国《监察法》第 １５ 条列举了

公职人员所属机关，这些机关都拥有一定的公权力。
从公权力的类型看，国家监察覆盖全部公权力，包括

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检察权、审判权；从行使公

权力的主体看，国家监察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国

家机关，包括人大和“一府两院”。 其三，覆盖整个

履职过程。 国家监察覆盖公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
公权力运行的过程，即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履行职

责的过程。 “公权行为”是认定监察对象的另一标

准，监察全覆盖就是要形成对“公权行为”事前、事
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

三、监察权的作用方式

１．依法独立运行

我国《宪法》 《监察法》确立了监察机关依法独

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干涉的原则。 准确理解这一原

则，需要深入阐释依法行使、独立行使的含义。
（１）监察权必须依法行使。 我国《宪法》第 １２７

条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法律”行使监察权。 从体系

解释的角度，此处的“法律”只能理解为狭义的法

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在规范意

义上，《宪法》的这一规定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作为

授权性条款，即《宪法》将监察权授予监察机关，监
察机关行使监察权具有法律正当性；二是作为约束

性条款，既要求监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

序行使监察权，又要求其他权力主体恪守法律保留

原则，不得干涉监察权的运行。
（２）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 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中将监察权从行政权体系中分离出来，符合监

督者应当独立于被监督者的监督原理，能够避免附

属性同体监督的弊病。 “独立”蕴含主体独立和权

力独立两层要义：一是监察机关具有独立的宪法地

位，既不隶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司法机关，而是

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国家机构；二是监察机关行使

的监察权，在法律地位上与行政权、检察权和审判权

平行，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
（３）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不受干涉。 监察权专

属于监察机关，其他机关不得分享和行使；同时，监

察机关必须依法履行监察职责，不得推诿和懈怠。
因此，监察权不可分割、不可委托、不可转让，其统一

且专属于监察机关，只能由监察机关依法行使。 监

察机关具有相对独立性是我国监察制度发展过程中

一以贯之的重要传统，建立监察工作不受外部干

扰的制度机制是监察权依法运行的重要保障。
（４）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也要接受监督制约。

权力与监督总是相伴而生，只要权力存在，就需要与

之相对应的监督。监察权作为监督权，其运行并不

天然具有抗腐蚀性，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 有学者

提出，“对监察机关的监察信息公开工作可提起诉

讼”，该观点符合我国《宪法》第 １２７ 条关于监察

机关与其他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精神。
２．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根据我国《宪法》《监察法》的有关规定，监察机

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对此，可从两个方面阐

释。 其一，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统一的整

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

进行集中。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通过整合反腐败

资源和力量，明确监察机关法律地位、赋予监察机关

法定职权、丰富监察机关调查手段并对监察机关实

行党政合设的组织形式，建立了党领导下的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机制。 其二，监察权的内在体

系具有集中统一性，权力运行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 一方面，重要事项经集体研究决定。 我国《监
察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

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规定监察委员会

“应当集体研究”的事项包括：提出从宽处罚的建

议；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采取留置措施；制定监

察法规。 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主任在监察权运行

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有权提请

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有
权决定“应当集体研究”之外的事项。

３．坚持权责统一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需要坚持权

责统一。根据我国《监察法》第 ５ 条的规定，国家监

察工作遵循“权责对等，严格监督”的原则。 该原则

的内在逻辑是“权力即责任、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

责”，监督在这一逻辑链条中居于中间位置，将权力

和责任联结起来。
（１）权责对等。 我国《监察法》第 ４ 章赋予监察

机关广泛的职权，第 ８ 章规定了监察机关及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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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法律责任。 这表明，行使监察权既是监察机

关的权力，更是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各级监察机

关负有保证监察权得到良好实施，保障国家监察工

作顺利开展的职责。 监察机关的调查和处置具有强

制性、惩罚性，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旦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这就在制度上规范了监察权的

运行，保障监察机关的权力和责任相统一。
（２）严格监督。 只有予以严格监督，才能确保

监察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根据我国《宪法》《监察

法》的有关规定，监察权的行使要接受四个方面的

监督。 一是党的领导与监督。 监察权运行过程必须

贯彻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监督。 二是权力机关的监

督。 各级监察机关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并受

其监督。 三是监察机关自我监督。 内部监督相较于

外部监督具有常态化、专门性的特征。 我国《监察

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内控机制，如明确监察程序、
设立内部专门监督机构、重要取证工作全程录音录

像。 四是其他外部监督。 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可

以依法对监察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 在实践

中，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就主动向市政协通报工作情

况，自觉接受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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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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